
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A版) 受理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以上由南山人壽輔助填寫 

南山人壽使用欄： □馬保件  □合約件  □照會回覆 

保單號碼/合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1月版 
110.11.15(110)南壽核字第 050號函備查 
114.1.1南壽核字第1140000003號函備查 

一、＊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  以下打＊之處請參閱「要保書填寫說明」。 

姓 名 

※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請另於簽署欄位簽章。

等  人（詳被保險人名冊） 

※要保人、投保代理人已知悉並同意本要保書所載之聲明同意事項。 

要 保 人 與 
被保險人關係 

□本人

□員工或成員

□家屬

□學校與學生

身分證/護照/ 
統 一 編 號

性別 □男 □女 聯 絡 傳 真 ( ) 

出生年月日 / /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行 動 電 話 

E - ma i l 聯 絡 電 話 

＊ 聯絡地址
□□□-□□□

承辦人聯絡資訊 

(要保人(單位)/投
保代理人為法人時

請填寫)

單位/姓名 
聯 絡 電 話 / 分 機 

行 動 電 話 

※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同意指定上述承辦人為電訪受訪者/相關文件收件者。
請 勾 選 方 便 
電 訪 時 間 

(可複選) 

為了確保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已知悉本契約之投保險種、保險費金額及繳費方式等資料，本公司將於
近日指派服務專人向要保人/承辦人進行電話訪問(倘要保人為未成年人，電訪對象則為法定代理人)。 
□上午 9-12時 □下午 12-18時 □下午 18-21時

電子保單 申請
勾選申請時，請務必填寫 E-mail或行動電話，本公司將以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於本要保書
填寫之 E-mail 或行動電話寄發電子保單。 
註 1.因特殊狀況無法提供電子保單時，本公司將改以紙本文件提供。註 2.「合約件」僅提供紙本文件。 

二、要保事項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0-24)起共計      日 
（未指定契約始期時點者，以契約始期日次日零時起生效）

＊繳費 □信用卡 □便利商店代收
□郵局劃撥、銀行存/匯款 □支票

旅 行 地 

□中國大陸(含香港、澳門地區) □日本 □韓國 □越南 □新加坡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泰國 □寮國 □柬埔寨 □汶萊 ＊投保海外醫療專機運送服務區域以上述國家為限，請詳「海外醫療專機運送
服務(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重要告知及確認事項」。

□國內(台、澎、金、馬)  □紐西蘭 □澳大利亞 □美國 □加拿大 □歐洲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保商品 
(詳保險商品中文名稱) 
請擇一勾選 

(註)：被保險人未滿
15 足歲者或投保
AAT者，請詳閱並填
寫「南山人壽旅行平
安保險被保險人名冊
暨同意書」。 

適用 
國內、外 

□ STA (註)

□ STA+SMR (註)

□ KMR (被保險人限未滿 15足歲) 

保險商品中文名稱： 
STA：南山人壽安心旅行平安保險 
SMR：南山人壽安心傷害醫療費用給付附加條款 
(每次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為投保主約保額的 10％) 
KMR：南山人壽陪童旅行傷害醫療保險 
NSOHS：南山人壽新安心旅行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

加條款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限額為投保主約保額的 10％) 
AOTA：南山人壽安心 HIGH玩海外旅行平安保險 
AKMS：南山人壽陪童HIGH玩海外特定醫療旅行平安保險 
AAT：南山人壽享HIGH玩海外醫療專機運送附加條款（實

物給付型保險商品） 

※各項給付內容、服務區域請參閱保單條款。

適用 
國外 

□ SNSOTA (STA+SMR+NSOHS) (註)

□ AOTA (註)

□ AOTA+AAT (註)

□ KMR+NSOHS (被保險人限未滿 15足歲)
□ AKMS (被保險人限未滿 15足歲)
□ AKMS+AAT (被保險人限未滿 15足歲) (註) 

保險契約相關文件審閱確認事項：

是 否 要保人於填寫本要保書時，已透過業務員親送、至客服櫃檯親領、傳真、郵寄、網路、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等至少其一管道取得本公司所提供之「要保書填寫說明」、「保險契約條款樣本」、「投保人須知」
及「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且於填寫本要保書前已有 1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審閱所
投保保險之保險契約條款樣本全部內容。  

※本商品經南山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
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
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南山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https://www.nanshanlife.com.tw/>查閱，
或電洽 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索取。 總公司：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1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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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人暨投保金額及＊受益人：＜金額單位：新臺幣＞ 

□如下表所列 或 □詳附件，被保險人共計  人，保險費總計：  元。 

被保險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勾選本人者，被保險人即要保人） 
◎倘被保險人受有監護宣告，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被保險人已知悉並同意本要保書所載之聲明同意事項，且被保險人已充分了解並確認填寫內容正確後
親自簽名。◎未滿七足歲者或其他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及法定代理人簽署；七歲(含)以上未成年人或其他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本人及
法定代理人簽署。◎倘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人，請法定代理人於下列法定代理人欄位簽署，以示同意要保人暨被保險人投保。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1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2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註 1： 
註 2： 

註 3： 

倘無意外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者，雖填寫本項，仍不生效力。 
意外身故受益人除特別指定比例或順位外，以均分方式辦理，惟意外身故受益人指定為法定繼承人者，除有另行指定外，其順序及應得比例適用
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意外身故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要保人不同意填寫或未填寫意外身故受益人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方式，
作為日後通知意外身故受益人之依據。 

※配合保險法規定，訂立本契(附)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者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意外身故或喪葬費用之給付將受有相關限制，並依各該保險
商品之保單條款約定辦理。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聲明同意事項： 
1.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貴公司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
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2.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貴公司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簽署 
(要保人倘為法人/團體請於下欄加蓋大小章)

＊要保人之法定代理人基本資料及簽署 
(要保人為自然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適用)

申請日期 

※代理投保件之聲明同意事項：要保人同意委託投保代理人向貴保險公司辦理各項
投保事宜；投保代理人聲明代理全體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貴保險公司辦理各項
投保事宜，投保代理人知悉並同意將要保文件影印乙份給各要保人留存。
※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已充分了解並確認填寫內容正確後於本欄簽署。 

要保人之法定代理人姓名/簽署：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  /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與要保人關係：   

(要保人為自然人適用：倘要保人未滿七足歲或為其他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及法定代理人簽署；七歲(含)以上未成年人或其他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署。) 

業務員/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招攬人員簽名 

業務員代號 
業務員登錄字號/ 
執業證照編號 

聯絡手機/電話 
通訊處名稱/代碼 

保經/保代公司簽章/代碼 
南山人壽批註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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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平安保險被保險人名冊 保單號碼/合約編號： 
 

被保險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勾選本人者，被保險人即要保人） 
◎倘被保險人受有監護宣告，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被保險人已知悉並同意本要保書所載之聲明同意事項，且被保險人已充分了解並確認填寫內容正確後
親自簽名。◎未滿七足歲者或其他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及法定代理人簽署；民法規定之七歲(含)以上未成年人或其他限制行為能力人，
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署。◎倘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人，請法定代理人於下列法定代理人欄位簽署，以示同意要保人暨被保險人投保。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1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2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3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4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註 1~3)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    

註 1：身故受益人除特別指定比例或順位外，以均分方式辦理，惟身故受益人指定為法定繼承人者，除有另行指定外，其順序及應得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註 2：身故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要保人不同意填寫或未填寫身故受益人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方式，作為日後通知身故受益人之依據。 
註 3：南山人壽陪童旅行傷害醫療保險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總保險費合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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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旅行平安保險被保險人名冊暨同意書 
◎本名冊暨同意書與要保書填寫內容需一致。◎倘被保險人受有監護宣告，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保單號碼/合約編號：  

保險期間 同要保書所載 險   別 同要保書所載 
被保險人名冊 
序號 

 

主約投保保額 
(幣別為新臺幣，以下同) 

同要保書所載，惟倘經南山人壽核保評估無法承保或應減額承保者，則分別以婉拒承保方式處理或以該減
額後金額為主約投保保額。(詳下欄同意事項、注意事項 1) 

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同意事項(僅適用於被保險人為未滿 15足歲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且本次有投保 STA、AOTA者)： 
倘未滿 15 足歲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之被保險人本次有投保 STA、AOTA，且經南山人壽檢核該被保險人於南山人壽(不含本次投保之 STA、AOTA
保險金額)及其他保險業累計已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未超過保險法規定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限額者，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同意南
山人壽修正要保文件上所載 STA、AOTA保險金額為「本次投保之 STA、AOTA保險金額與前述限額之差額」。 
倘投保前已達上述限額者，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知悉南山人壽將予以婉拒承保。 
海外醫療專機運送服務(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重要告知及確認事項(僅適用於有投保下列保險商品者)： 
一、重要告知事項 

(一) 南山人壽享 HIGH玩海外醫療專機運送附加條款（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以下簡稱 AAT) 保單條款約定之服務區域，僅限中國大陸
(含香港、澳門地區)、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二) 「能否以醫療專機運送返國」，係依 AAT 保單條款約定進行判斷，並非要保人(單位)/投保代理人、被保險人、其親屬或其代理人所
能決定，請詳本商品保單條款第 3條第 1項、第 3項、第 4項、第 7條)。 

(三) 「無法依約提供服務時之補償機制」係指被保險人符合 AAT保單條款第 3條約定之運送條件，惟南山人壽未依約定提供海外醫療專
機運送服務或提供不符合 AAT保單條款第 4條所約定規格之服務時，除有 AAT保單條款第 6條第 1項、第 7條所定不負給付補償
金責任情形之一外，南山人壽應給付補償金新臺幣 600萬元，但被保險人已運送回國時，將扣除南山人壽因提供不符合 AAT保單條
款第 4條所約定規格之服務及 AAT保單條款第 3條第 5項所支出之費用後給付補償金。 

(四) 被保險人於南山人壽累計投保含有「海外醫療專機運送服務（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之保險契約僅限一張，惟是否符合南山人壽投
保規範，應以南山人壽核保評估結果為準。 

(五) 倘要保人為來電保專案會員，且所簽訂之「南山來電保旅行平安保險專案約定書」含有授權本人以外之其他已成年之約定書所列會
員(含嗣後新增會員)得使用電話投保方式代為向南山人壽投保該專案保險之相關約定者，如填寫本同意書時未投保 AAT 而未填寫下
列確認事項，則未來要保人授權其他會員代為向南山人壽投保 AAT者，請要保人務必確認下述事項均為「是」時再授權其他會員代
為投保，並授權該其他會員就下列事項答覆南山人壽。 

二、確認事項(本次有投保 AAT者，請填寫下列問項)： 

□是 □否 
要保人(單位)是否已清楚瞭解並確認上列重要告知事項，清楚知悉所繳保險費係用以購買實物給付型
保險商品，且給付項目提供之內容與規格(含無法依約提供服務時之補償機制)與實際需求具相當性? 

□是 □否 
要保人(單位)是否已取得並充分了解南山人壽提供之「南山人壽享 HIGH玩海外醫療專機運送附加條款
（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實物給付說明書」? 

 

注意事項 
1. 倘下述被保險人本次投保商品含有 STA、AOTA，且於南山人壽及其他保險業累計已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額「未達限額」者(不含本次投保之 STA、

AOTA 保險金額)，南山人壽僅能於可承保之保險金額範圍內承保，另因限額缺口資料可能因保單狀態之改變或其他保險業通報資料時間差等因素而
變動，故實際可投保保額仍需以南山人壽核保評估結果為準；反之，倘不含本次投保之 STA、AOTA保險金額即「已達限額」者，雖傷害險(含旅平險)
不得承保，但仍可單獨選擇投保其他無喪葬費用保險金之保險商品，例如：傷害失能保險或傷害醫療保險等，以滿足保障需求。 

2. 未滿 7足歲者或其他無行為能力人，本欄改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倘為 7歲(含)以上未成年人或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本欄仍由本人簽署。 
3. 如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如受監護宣告者)，請法定代理人於本欄簽署。 
4. 意外身故受益人除特別指定比例或順位外，以均分方式辦理，惟意外身故受益人指定為法定繼承人者，除有另行指定外，其順序及應得比例適用民
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5. 意外身故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要保人不同意填寫或未填寫意外身故受益人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方式，作
為日後通知意外身故受益人之依據。倘無意外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者。雖填寫本項，仍不生效力。各項給付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6. 請詳閱壽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旅行平安保險適用)、本名冊暨同意書所載同意事項、注意事項與重要告知及確認事項，並於充分
了解同意並確認填寫內容正確後親自簽名。 

 ★倘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為「家屬」者，請填寫下列 A、B欄資料並簽署； 
倘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為「本人」、「學校與學生、員工或成員」(經投保代理人投保)，因要保人即被保險人，請填寫 B欄資料並簽署： 

A 

要保人 
姓名及簽署(注意事項 2、6)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同要保書所載 同要保書所載 同要保書所載 同要保書所載 

要保人之 
法定代理人 

姓名及簽署(注意事項 3、6)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要保人關係 

  /    /   

B 

 
被
保
險
人 

姓名及簽署(注意事項 2、6)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目前是否受
有監護宣告 

被保險人是否同時或已投保
其他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未投保者可免填) 

主約 
投保保額 

保險費 

 

  □是 □否 保險公司名稱/保額： 
萬元 元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性別 E-mail 

/    /  □男 □女 
 

意外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姓名 
(注意事項 4~5)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聯絡地址及電話 

  /  /  
 □同要保人聯絡地址/電話 □不同意填寫□指定地址/電話: 

 

法定代理人姓名及簽署 
(注意事項 3、6) 

學校為投保代理人時免填 
與被保險人關係 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國籍 
(中華民國籍免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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